采购需求
项目概况
为扎实有效地制止柳北辖区内违法建筑、乱搭、乱盖行为，配合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开展处置影响市容市貌行为，安全、快速地清理违章建筑垃圾，拆除违法、破损户外广告招牌、部分小广告清理及配合柳州市柳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整治人行道交通秩序，设置人行道道桩、施划停车位、施划规范线的劳务派遣提供服务。根据桂财采〔2021〕61号文件，现通过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采购服务单位。

	▲一、服务需求表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基本服务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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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北区违法破损广告牌及交通秩序整治等劳务派遣服务
	




















1 项
	（一）服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具体清理违章建筑垃圾、拆除违法及破损户外广告招牌、部分小广告清理及整治人行道交通秩序，设置人行道道桩、施划停车位、施划规范线劳务派遣的时间按柳州市柳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指定的时间执行。
2.工作时限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通知 1 个工作日内，紧急情况下，3 小 时内安排好相关人员及设备到场。根据每项工作内容的具体情况向采购人上报开始和结束时间。除遇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外，逾期一天扣除￥1000 元， 逾期 10 天，采购人有权终止同中标人就此次项目签订的合同。
3.相关服务范围：在合同期限内，中标人负责对采购人所确定的清理违章建筑垃圾、拆除违法及破损户外广告招牌、部分小广告清理及整治人行道交通秩序，设置人行道道桩、施划停车位、施划规范线劳务派遣服务，保证在采购单位规定的时间内清理完所有违章建筑垃圾，并清运至合法垃圾消纳场，清运人员须在采购单位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执行清运任务，不得采用不合理不合法的装载方式造成垃圾掉落，污损路面和损坏绿化等现象；对柳北区违法、破损户外广告进行拆除及清理， 主要包括：柳北辖区管辖道路两侧及其路口、巷内的非法小广告（指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等）进行清理工作；广告字、墙体铁框架、大胶粘广告、显示屏、高空墙体铁框架等类型。为采购人开展整治人行道交通秩序，设置人行道道桩、施划停车位、施划规范线劳务派遣提供服务。
4.处置柳州市柳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指定的清理违章建筑垃圾、拆除清理违法及破损户外广告、部分小广告清理及整治人行道交通秩序，设置人行道道桩、施划停车位、施划规范线劳务派遣的工作以柳州市柳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要求指标为准，遇紧急任务或突发情况，中标人可不受标项限制积极配合柳州市柳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完成任务。
5.中标人必须对柳州市柳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的工作任务进行保密，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6.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 5 个工作日内将资质登记证明及有关资料报采 购人备案。
7.成为本项目的服务单位，仅代表具有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终止服务资格，采购人无法预计及无法保证服务单位在合同期限内可以获得相关的业务量。服务单位应充分考虑经营风险，并提供优质的服务，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8.中标人未经招标人同意，不允许将中标项目转让或分包给他人。
（二）验收标准
1.采购人将指定专人检验中标人完成的工程并将其发现的缺陷通知中标人。中标人应在 3日内作出整改，否则按￥1000 元/天进行罚款，从项目服务费中扣除。
2.中标人完成工作任务后， 由采购人对工作任务进行验收。如工作任务第 一次达不到验收要求，采购人对中标人予以口头警告一次，并停止使用 3 个月，中标人需提出书面整改方案并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所产生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若拆除任务连续两次或累计三次达不到验收要求，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中标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进行经济赔偿。
3.中标人在中标后必须按照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给聘用员工购买相应保险, 在服务过程中,做好各项安全保护工作，严格管理，对他们的行为负全责，如有 发生劳资纠纷、意外(包括但不限于：生病、伤亡事故等)或违反规定、触犯国家法律等行为，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与采购人无关。
4.安全事项：施工单位施工时必须做好必要的安全措施，施工期间发生的安全问题由施工单位负责。
（三）违约责任
存在以下情形的，采购人可通知限期整改，若整改后仍未达标的，采购人
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中标人责任。
1.在开展服务工作期间由于服务单位责任造成人员较大及重大伤亡事故的。
2.不如实反映情况，存在弄虚作假、以权谋私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3.由于劳务服务机构的责任未按规定时间完成司法程序相关资料整理报送工作，经约谈后,不能按时整改的。
4.由于劳务服务机构的责任造成不良事件，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 5.无正当理由，不接受委托单位安排任务的。
6.项目施工完成后 30 天(日历天)内，不能将完整的结算资料送有关单位审 核的。
7.有效期限内，被依法取消行业经营资格的。
8.在服务有效期限内，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二、商务要求表

	

报价要求
	投标人按附件 1《柳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拆除、清理违章建(构)筑物项目价格明细表》 内容收费标准进行折扣百分比报价，如未列明的收费标准则以柳州市当期的信息价作为标准。（折扣百分比的解释：如打 9 折，则填写的折扣百分比为90%； 打 8.5 折，则填写的折扣百分比为 85%，以此类推。）

	服务期限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一年，具体服务起止时间以合同约定日期为准。 2.服务地点：柳州市柳北区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条件
	1.完成工作任务后，按采购方审核项目费用×投标报价(折扣百分比)进行 计算支付 100%工程款。
2.以柳北区财政局最终审定的价格为最终结算价。
3.中标人应当于采购人支付每笔服务费之前向采购人出具等额发票。

	

其他要求
	投标人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和资质文件应真实不得提供虛假材料谋取供应商中标资格，所作出的承诺必须是切实可行的，如提供虛假资料或作出虚假承诺,一经查实将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取消其中标供应商资格并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




附件 1：
柳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拆除、清理违章建（构）筑物项目价格明细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价（元）
	备注

	1
	拖车（来回运输费）
	1
	1800 元/台班
	

	2
	汽车吊车（25T）
	1
	2000 元/台班
	

	3
	汽车吊车（35T）
	1
	2500 元/台班
	

	4
	汽车吊车（70T）
	1
	3800 元/台班
	

	5
	13 吨叉车
	1
	1500 元/台班
	

	6
	3.5 吨叉车
	1
	800 元/台班
	

	7
	铲车（50 型）
	1
	2600 元/台班
	

	8
	12.5 米平板车
	1
	800 元/10 千米+80 元/千米
	每增 1 千米运距增 80 元

	9
	6 米平板车
	1
	570 元/10 千米+57 元/千米
	每增 1 千米运距增 57 元

	10
	氧割材料人工费（含材料）
	1
	600 元/天/组
	

	11
	专业电镐人工费（含工具）
	1
	400 元/天/组
	

	12
	民工（普通人工）
	1
	200 元/天/人
	含安全员

	13
	民工（专业大錘人工）
	1
	250 元/天/人
	含重体力

	14
	民工（专业高空拆卸人工）
	1
	250 元/天/人
	

	
15
	
新型垃圾车（12 立方米）
	
1
	36.82 元/m³ +8.41
元/m³（建筑垃圾消 纳费）
	含装卸、倒土（每增
1 千米运距增 2.73 元/㎞/m³ )

	
16
	
新型垃圾车（8 立方米）
	
1
	36.82 元/m³ +8.41
元/m³（建筑垃圾消 纳费）
	含装卸、倒土（每增
1 千米运距增 2.73 元/㎞/m³ )

	17
	微型工具车
	1
	280 元/台班
	

	18
	电动切割机
	1
	200 元/台
	

	19
	拆除空调人工费（立式）
	1
	150 元/组
	

	20
	拆除空调人工费（挂式）
	1
	210 元/组
	

	21
	搭钢管架（含拉防护网）
	1
	60/平方米
	

	22
	护栏（U型桩）
	1
	180元/条
	2000mm*76mm*300mm

	23
	竖杆
	1
	85元/条
	1000mm*75mm

	24
	竖杆
	1
	98元/条
	1200mm*114mm

	52
	机动车停车位线
	1
	44.8元/平方米
	宽12cm

	26
	非机动停车位线
	1
	44.8元/平方米
	宽12cm

	27
	非机动车位标志线
	1
	44.8元/个
	1000mm*600mm

	28
	车辆导向箭头
	1
	33.6元/个
	120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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